
	



九江市柴桑区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申请书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本人是         村（居）居民，家庭共同生活成员   人，其中劳动力有   人（16岁-60周岁人员，在校学生除外），家庭主要生活来源       （务农、务工、经商、其它），现因        （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重残或其它困难），且家庭财产符合要求条件（无小汽车、2套及以上住房、大额存款、高档消费品等不符合条件情况),按照“一个不予受理”、“四个从严审核”、“八个不予认定”（“一个不予受理”：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提出申请后不提供有效证明材料，以及不授权有关部门进行核对或不规范授权后拒不改正的，不予受理。“四个从严审核”：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属于村（居）委会干部本人或近亲属的；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在国有企业和大中型民营企业工作，收入相对稳定的；领取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除外）、商业养老保险的；有其他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的，应从严审核。“八个不予认定”：1.不如实申报或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提供虚假证明，或故意放弃、转移生活权益和财产的； 2.拥有私家汽车（作为唯一谋生工具的小型经营性车辆和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除外）、大型农用车（小型农用车辆除外）、高档艺术品等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3.在高收费的幼儿园、各级各类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就读的，自费出国留学的；4.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人均建筑面积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5.名下有商铺、办公楼、厂房等非居住类房屋，或者雇佣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的；6.为获取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资格，故意采取拆分户口、合并户口等弄虚作假行为的；7.家庭人均金融资产超过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因赌博、吸毒或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拒不改正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评定标准，特申请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认定。

申请人：

